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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按告知義務者，於學說上之論述並非要保人之給付義務，亦非屬附隨

義務Ζ實際上其所違反者僅為契約上之不真正義務Ζ依一般契約法理，違

反不真正義務者，僅為當事人其所得行使之權利受到減損，並不因此義務

之違反而使他方當事人得請求債務不ᐌ行之損害賠償Ζ但於保險契約上，

違反此告知義務者，保險人得依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行使解除權Ζ解

除契約後，其所收取之保險費依保險法第二十五條得不返還於被保險人Ζ

此間法律效果差異似又與請求權行使受有限制或減損等有所差異，保險法

上告知義務是否應與一般義務同視，即為本文所欲探討之主要課題Ζ 

為探究保險契約告知義務之法理基礎時，誠信原則與英美國家之最大

善意原則向為影響保險契約告知義務最為重要之法理基礎Ζ惟於立法例之

比較上，誠信原則與最大善意原則等理論之࿇展，於德日等國以及英美各

國卻呈現不同型態之࿇展，因此本文首先就影響告知義務最為重要之法理

基礎，論述其所產生之影響與現狀Ζ 

基於誠信原則與最大善意原則之論述，本文進一步再就保險契約上告

知義務之性質加以探討Ζ保險契約上之告知義務是否與一般義務有無差

異，或ᇠ項義務之違反所生之法律效果究應何者規範較為適當？本文即就

告知義務性質上之論爭，同時以ᇠ義務違反對於契約雙方當事人之影響作

為探究本問題之判斷基礎Ζ同時又因告知義務之ᐌ行時期與對於保險人之

意思表示所可能產生之影響有所類似，尤其於締約上過失與告知義務兩者

間之適用關係上是否應互相排斥，抑或得ط保險人自行選擇行使，於本文

論述中即認為締約上過失理論之爰引有其必要，且得更進一步維持保險契

約之效力與雙方對價關係之正當性Ζ 


